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教师培养培训方案

（修订）

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学院课程改革和品牌特色专业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鼓励、规范广大教师深入行业、企业进行实践锻炼，进一步提高专业教师的专业技能、实践教学能力和科技服务能力，建立起一支符合国家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要求的教育观念新、创新意识强、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的教师队伍。结合我院师资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教师队伍现状

(一) 博士研究生学历比例较低。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教师 34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5%。 

(二) “双师型”教师所占比例还须改善。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480名，占专任教师总数的63%。

(三)专业带头人数量不足。我院现有专业56个，专业带头人49名，尚有7个专业无专业带头人。
(四)部分专业骨干教师缺乏企业实践经验。作为高职类院校专业教师应对企业的生产现状、生产现场情况、生产流程进行全面了解，能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五)部分青年教师是非师范类院校毕业，对教学规律缺乏了解，对如何组织教学缺乏实践经验。  

  二、教师队伍培养培训原则 

  (一) 加强对新进教师师德和基本技能培训的原则。

(二) 根据教学岗位的需要加强教师实践技能培训的原则。

(三) 加强教师学历、学位的提升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原则。

三、具体目标
到2025年，实现下列目标：

(一)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达到10%； 

(二) “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达到70%；

(三)每个专业都有一个专业带头人，部分专业既有校内

专业带头人又有从企业聘请的专家作为专业带头人；

(四)每位专业教师每五年有不少于六个月的企业实践锻炼经历。
四、教师培养培训方式 

(一)新进教师岗前培训。根据我院《新任教师培养、培训及管理办法》，凡新进青年教师，必须在学院统一安排下，参加有计划、有目的的岗前培训班。
教师岗前培训内容包括：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培训；教育法规培训；现代化教学手段应用培训；教学实践环节、教学过程、教学技能、过好教学关的培训。

(二)实践技能的培训。专业课教师、实习实训指导教师必须有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的经历。

各二级学院根据专业建设需要和师资队伍的实际，制定本学院专业教师到行业、企业实践锻炼计划，采取岗位培训、挂职、顶岗等形式，进行每五年不少于六个月的专业实践锻炼；也可通过派专业教师随学生一起去企业顶岗实习进行下企业锻炼，使教师下企业锻炼与校企合作有效结合。专业课教师必须有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锻炼经历，该经历作为专业课教师职称评聘的必备条件。
(三)学历、学位及专业水平的提升

1、根据学院专业发展需要，鼓励教师在职报考博士或参加本专业的进修学习。经学院同意外出参加专业进修学习，学院报销培训费用。

2、选派专业骨干教师到示范性职业院校进行专业培训。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除由学院派出的国家级培训、省级培训、网络培训外，根据本学院专业和课程建设需要，有计划选派中青年教师到区内外高等院校（重点是区内外示范性高职高专院校）进行为期3—6个月的进修培训。五年内完成一轮对本学院中青年教师的专业培训。此项培训将作为公共课、基础课教师职称评聘的必备条件。

3、教师教学方法、业务提升培训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每学期期末要集中3-5天开展教师教学方法、业务提升培训，使教师及时掌握专业领域新理论、前瞻知识和关键技能，提高教师教学基本功和教学技能。
(四) “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各二级学院根据教师的专业特点，培养中青年教师成为“双师型”教师，要求中青年专业教师取得高校讲师资格后，积极参加国家组织的各类职业资格的培训考试或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各二级学院每年制定培养计划，在五年内把中青年专业教师全部培养成“双师型”教师。
(五)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的培养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制订切实措施，加强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选拔和培养。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培养要立足高层次，力争在一个培养期内，创造条件优先安排到国内高校和实践单位参加进修与实践锻炼，使他们的专业知识结构有较大提升，专业技能和学术水平有较大提高。

五、保障机制

（一）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培训规划
为确保教师培养、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制定五年教师培养、培训规划和当年培养、培训计划，并于每学年末将下学年度教师培养、培训计划报送组织人事处。规划要紧紧围绕提高教师素质、培养教师能力这一具体目标，拓宽培养、培训渠道；注重优化学历结构和知识结构，优化整个教师队伍的结构。
（二）保障经费投入

学院将拓宽经费筹措渠道，加大教师培养、培训经费投入，为教师培养、培训提供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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